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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自学考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依法确立

的一种基本教育制度，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有

机结合的开放型的教育制度，是贯彻落实我国宪法规定的“

鼓励自学成才”的重要措施，是加速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条

有效途径。全国1981年在京、津、沪、辽试点以来，自学考

试以它特有的灵活、开放、投资少、效益高、质量有保证等

特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深受社会欢迎，已先后有2000多

万人报名参加了自学考试，为社会培养和选拔了280多万优秀

的高等专门人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通过二十年的实践，已

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形式最灵活、投资最少、开放程度最高

的一种教育形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中普通高校、成人

高校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十

分重视自学考试事业的发展。李鹏委员长对自学考试曾给予

高度评价，认为建立这项制度不是权宜之计，要长期坚持下

去。李岚清副总理指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是发展中

国家办大教育的有效形式，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制

度的一项创举”。可以预计，随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的

快速健康发展，这项制度在“未来学习化”的社会中，必将

成为我国继续教育与终身教育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江苏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创立于1983年。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江

苏自学考试主动适应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积极

地抓发展，促改革，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



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较好的社会效益，受到了社会的普

遍欢迎。18年来，全省先后开考了文、理、工、农、医、法

、经济、教育、历史、管理等类103个本科、专科和中专专业

，初步形成了学科门类比较齐全、专业开考结构比较合理的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体系；全省先后有340多万人（不重复）报

名参加自学考试，在籍考生近70万人，有近14万考生取得了

毕业证书。 质量是自学考试永恒发展的生命。多年来，江苏

自学考试始终坚持正确的办考方针，全面加强质量管理，严

密组织、严格管理、从严治考，严肃考风，考试规模始终保

持了稳中有升、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江苏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不仅为社会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高等专门人

才，提高了广大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较好地推动了江苏

经济建设的发展，推动了江苏的两个文明建设，同时也极大

地推动了江苏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促进了好学上进、自学

成才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积极发展农村自学考试事业，为

农村经济建设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等专门人才，是

江苏自学考试“十五”期间重点发展的主要工作。“九五”

以来特别是1997年以来，全省通过进一步加大自学考试的改

革与发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三年迈出了三大步，报考

人数呈现了迅猛发展的良好趋势，1999年全省年报考人数首

次接近100万人，列全国之首，比开考之初的5万多人增加

近20倍。 “九五”期间，全省通过出台“农转非”政策、积

极建设农村乡镇自学考试服务站，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村自学

考试实验区的试点工作，农村自学考试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1999年农村报考人数达到40多万，较好地促进了农村

地区人才的培养，推进了农村地区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到1999年底，全省累计为3000多农村自学考试毕业生办理了

“农转非”手续，在90%以上的乡镇普遍建立了农村自学考

试服务站，有近2万名农村考生参加了实验区试点工作的考试

。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一项创举。

它为没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的中国公民提供了接受平等高等

教育的机会，并以严格的国家考试保证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获得了社会普遍赞誉。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和国家改革开放

的步伐，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进取，奋力拚博

，开拓创新，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扩大服务面向，为江苏经

济的腾飞，为江苏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再创辉煌。二、性质

、任务、对象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考试

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

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任务是通过

国家考试促进广泛的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活动，推进在职专

业教育和大学后继续教育，造就和选拔德才兼备的专门人才

，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适应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受性别、年龄、

民族、种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均可依照《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暂行条例》的规定参加自学考试。三、组织管理系统 

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是国家授权的权威考试机

构，是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领导机构，由省委省政府

教育、计划、财政、劳动、人事、组织、宣传等部门的负责

人、军队和有关团体的负责人、部分高等教育院校的校长组

成，省考委在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全省自学考试的学

历考试和部分非考历证书考试工作。省考委下设办公室，负



责全省自学考试的日常工作。省考办内设秘书、计划、教材

、命题、考务、助学、宣传、行政等8个科室，同时挂靠设立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江苏命题中心，在全国考委和

教育厅的领导下，负责部分全国统一命题工作任务。江苏省

考办目前承担的主要考试工作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专

科与中专学历考试、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全国公共英语等

级考试、剑桥少儿英语考试、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考试

、全国少儿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考试、中英商务管理与金融

管理专科学历考试、伦敦工商会考试局职业资格证书考试（

简称LCCIEB考试）。除此，还协助其他部门承担中小学教师

自学考试、电大“注册视听生”考试、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

试等工作。 各市、县（区）设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委员

会，在当地人民政府和上一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指导

下进行工作。委员会在各级考试行政部门内设立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办公室，管理辖区内自学考试的日常工作。 主考学校

：由专业水准高、师资力量雄厚的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学校

担任。主考学校内设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办公室在省

考委领导下组织学校教师参与命题、阅卷，并负责实践性环

节考核、在毕业证上副署等工作。江苏省南京大学、东南大

学等20多所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均承担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主考学校的任务。四、考试标准、开考专业 自学考试的开考

专业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才需求的科学预测

和开考条件的实际可能设置。各学历层次的要求在总体上与

普通高等教育学历层次的水平相一致。专业考试计划作为国

家学历考试的“总体设计蓝图”在省考委的指导下，通过组

织主考学校的专家、学者按照严格的组织程序论证确定专业



考试计划；专业考试计划是实施国家考试的标准性、法规性

文件，是个人制定自学计划、助学单位制定辅导计划的主要

依据。 截止2000年上半年，全省共向社会累计开考103个专业

，涉及文、理、工、农、、医、法、经济、教育、历史、管

理等各学科。学历层次包括中专、专科（基础科）、本科（

包括专科段与本科段相衔接的本科及独立的本科段）。（开

考专业情况详见附录） 五、自学、社会助学 参加自学考试的

考生，其主要学习方式是自学。根据个人需要和可能，考生

在自学中可以参加多种形式的助学辅导活动，如面授、函授

、广播、电视、音像、网上远程教育等多种辅导形式。 助学

活动得到政府和考试机构的鼓励与支持。各类教育机构、企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举办的社会助学活动遍及全省各

地，受到广大自学者的欢迎。助学活动对于帮助广大考生克

服学习中的困难、完成教育过程、树立自学信心、提高自学

能力、达到培养目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教材供应：为解决

考生的学习用书，省考办目前已基本解决了广大考生的自学

用书。考生可在报名期间或平时均可到当地考试机构指定的

地点进行购买。（全省各地教材供应地点、电话详见附录） 

六、考试、证书 江苏省自学考试每年进行四次大规模考试，

报考人员可在规定时间内到当地考办根据开考专业情况自愿

选择报考专业。 自学考试采用施考分科、学分累计的方式逐

步完成学业。课程考试合格者发单科合格证书并按规定计算

学分，不及格者可参加下一次该课程的考试。考生考完专业

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合格成绩，完成毕业论文或实践性环节

考核，思想品德经鉴定合格者准予毕业并取得相应的毕业证

书，国家承认其学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有：中专



毕业证书、专科毕业证书、本科毕业证书。同时设有单科合

格证书和专业证书。符合学位条件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

毕业人员，由有学位授予权的主考学校依照有关规定，授予

学士学位。 自学考试方式灵活，在各类高等教育形式中国家

投资最少，个人花费最低、社会信誉好、成为公民接受继续

教育的最佳选择。 七、考试管理 江苏自学考试经过18年的实

践，已建立起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操作程序。严密

的考试组织，规范的考试管理，严肃的考风考纪，兼之坚持

考试标准，实行教考分离，确保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与规格。

近年来，全省自学考试在科学化、标准化方面取得了较大进

展，特别是计算机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于考试报名、考场编

排、阅卷登分、统计分析、考务考籍等考试管理的各个环节

，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与服务水准；自觉考试的教育功能

得到充分的发挥。 八、考试内容介绍考试名称 报名时间 考试

时间 报考人数 备注 自学考试（学历考试）。设本科、专科、

中专 每年6月10至16日；12月10至16日 每年4、10月中下旬的

二个星期六、日，共8天 每次50万左右 毕业生人数，每年2万

人左右 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 试点学校、专业由厅成教办负

责 每年1、7月 每次4000人左右 负责全国统考课、省考课的命

题、考试、阅卷、成绩处理、毕业生审查等工作 中小学教师

自学考试 由厅师范教育处组织考试 每次10万人左右 协助厅师

范教育处做好毕业生审查、盖印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